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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

转发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19 年度 

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

专项检查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有关部门： 

现将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19 年度高等学校教学

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提

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高度重视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

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强化“安全责任重

于泰山”的意识，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，始终坚持把安全作为

教学、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红线，切实增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

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和工作要求，加

大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力度，切实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和要求，理

顺管理体制，逐级分层落实责任制，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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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到个人，贯穿教学和科研全部环节，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、

机制化、长效化。 

二、认真做好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自查工作 

各高校要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有关要求，认真开展本单位

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自查工作，对实验室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与实

际运行情况，实验室安全培训、教育与准入落实情况，实验室危

险化学品等危险源环节管理体系与实际运行情况，实验室安全设

施与个人防护的配置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，实验室安全演练与应

急能力建设情况，实验室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等进行全

面自查，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进行重点排查，认真查找

问题，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，确保安全。 

三、积极做好教育部专家组进校检查准备工作 

9 月 30 日前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组织专家组，抽选部分

高校进行现场检查，请各高校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，积极做好迎

接专家组现场检查的准备工作，并全力配合专家组完成各项检查

工作。 

请各高校于 2019 年 10 月 13 日前，将学校教学实验室危险

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自查工作总结报告报送我处（加盖学校

公 章 的 PDF 扫 描 版 和 Word 版 电 子 版 发 至

gaojiaochu@shandong.cn，邮件主题请注明学校名称和危化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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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管理自查报告）。总结报告内容要全面，数据要真实准确。 

联系人：黄坚毅、郭念峰，电话：0531-81676753、81916679。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

2019 年 9月 19日 
 

 

 

 

 








